
B5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5年 1月 10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接

B50

版）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代码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６０１２９９

中国北车

１

，

５９９

，

９１２ ８

，

４３１

，

５３６．２４ １．７９

２ ６０１００６

大秦铁路

１

，

０３８

，

２７８ ８

，

０７７

，

８０２．８４ １．７１

３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７９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５

４ ００００９９

中信海直

４６４

，

４２６ ５

，

５９６

，

３３３．３０ １．１９

５ ６００５８５

海螺水泥

２６９

，

９１３ ４

，

６３７

，

１０５．３４ ０．９８

６ ６００７９５

国电电力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３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３

７ ６０１９２９

吉视传媒

３１９

，

９４４ ４

，

１８８

，

０６６．９６ ０．８９

８ ６０１９８９

中国重工

６３２

，

９１０ ４

，

１５１

，

８８９．６０ ０．８８

９ ６００９９９

招商证券

３５０

，

０００ ４

，

０７０

，

５００．００ ０．８６

１０ ００００２４

招商地产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６８７

，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８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４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０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４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５９８

，

１９０

，

５６５．６５ １２６．８５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６１８

，

２００

，

５６５．６５ １３１．１０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

，

００４

，

３９０ １０９

，

５０８

，

６４１．７０ ２３．２２

２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８８５

，

２１０ １０４

，

２０６

，

９２１．２０ ２２．１０

３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７１５

，

１２０ ７４

，

０５７

，

８２７．２０ １５．７０

４ １１００２０

南山转债

５２４

，

６３０ ５９

，

０２６

，

１２１．３０ １２．５２

５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４９８

，

８６０ ５４

，

３１０

，

８８８．２０ １１．５２

６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无。

７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无。

８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无。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９．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投资于国债期货。

９．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无。

９．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投资于国债期货。

１０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０．１

本基金本报告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中，由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石化转债（

１１００１５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公告，由于原油管道破裂致使排水暗渠爆炸，

从而引发人员伤亡事故，中国政府已派出事故调查组进行全面调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对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纪律处分，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１

月

１３

日披露

相关处罚结果。 目前该公司生产经营稳定，成品油市场供应稳定，该处罚不影响持有该债券。

１０．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

１０．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７４

，

２４７．３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

，

４１９

，

７３５．９９

５

应收申购款

１０

，

３６３

，

９４０．７７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３

，

８５７

，

９２４．０７

１０．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的

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０１５

石化转债

１０９

，

５０８

，

６４１．７０ ２３．２２

２ １１００１８

国电转债

１０４

，

２０６

，

９２１．２０ ２２．１０

３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７４

，

０５７

，

８２７．２０ １５．７０

４ １１００２０

南山转债

５９

，

０２６

，

１２１．３０ １２．５２

５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５４

，

３１０

，

８８８．２０ １１．５２

６ １１３００３

重工转债

４７

，

８５９

，

７９０．００ １０．１５

７ １１００２４

隧道转债

３８

，

２４１

，

５２３．２０ ８．１１

８ １１３００５

平安转债

２４

，

２９７

，

９００．００ ５．１５

９ １１００１９

恒丰转债

１１

，

６１２

，

５１５．２０ ２．４６

１０ １２８００４

久立转债

８

，

２６１

，

９０２．３５ １．７５

１１ １２７００２

徐工转债

１

，

７０９

，

４３０．００ ０．３６

１２ １２８００３

华天转债

４７７

，

６９０．５０ ０．１０

１３ １１３００６

深燃转债

３３７

，

７６１．１０ ０．０７

１０．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无。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业绩截至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

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期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

１

）建信转债增强债券

Ａ

：

阶 段

基金净值收

益率

①

基金净值收

益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

—

③ ②

—

④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８０％ ０．２２％ －０．３６％ ０．２７％ ６．１６％ －０．０５％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９７％ ０．８７％ －１．５５％ ０．５０％ －２．４２％ ０．３７％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４．３１％ ０．９３％ ８．８５％ ０．３７％ １５．４６％ ０．５６％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６．３０％ ０．７８％ ６．７７％ ０．４１％ １９．５３％ ０．３７％

（

２

）建信转债增强债券

Ｃ

：

阶 段

基金净值收

益率

①

基金净值收

益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

—

③ ②

—

④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５．６０％ ０．２２％ －０．３６％ ０．２７％ ５．９６％ －０．０５％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４．３６％ ０．８８％ －１．５５％ ０．５０％ －２．８１％ ０．３８％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３．９６％ ０．９３％ ８．８５％ ０．３７％ １５．１１％ ０．５６％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５．２０％ ０．７８％ ６．７７％ ０．４１％ １８．４３％ ０．３７％

十三、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认购费用

本基金基金份额分为

Ａ

类和

Ｃ

类基金份额。

Ａ

类基金份额在认购时收取认购费，

Ｃ

类基金份额在认

购时不收取认购费，但从该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认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费用种类

Ａ

类基金份额

Ｃ

类基金份额

认购费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６％

０％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４％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

Ｍ

为累计认购金额。

本基金认购费由认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 认购费用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募

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投资者可以多次认购本基金，认购费用按累计认购金额确定认购费率，以每笔认购

申请单独计算费用。

（二）认购份数的计算

本基金的认购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

１．００

元。

有效认购款项在基金募集期间形成的利息归投资者所有，如基金合同生效，则折算为基金份额计入投

资者的账户，利息和具体份额以注册登记机构的记录为准。

基金份额的认购份额计算方法：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

／

（

１＋

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

－

净认购金额

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

＋

认购利息）

／

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例一：某投资者投资

５

万元认购本基金

Ａ

类份额，如果认购期内认购资金获得的利息为

５

元，则可得到

的认购份额为：

净认购金额

＝５０

，

０００／

（

１＋０．６％

）

＝４９

，

７０１．７９

元

认购费用

＝５０

，

０００－４９

，

７０１．７９＝２９８．２１

元

认购份额

＝

（

４９

，

７０１．７９＋５

）

／１．００＝４９

，

７０６．７９

份

即：投资者投资

５

万元认购本基金

Ａ

类份额，则其可得到

４９

，

７０６．７９

份本基金

Ａ

类份额。

例二：某投资者投资

５

万元认购本基金

Ｃ

类份额，如果认购期内认购资金获得的利息为

５

元，则可得到

的认购份额为：

净认购金额

＝５０

，

０００／

（

１＋０％

）

＝５０

，

０００

元

认购费用

＝５０

，

０００－５０

，

０００＝０

元

认购份额

＝

（

５０

，

０００＋５

）

／１．００＝５０

，

００５．００

份

即：投资者投资

５

万元认购本基金

Ｃ

类份额，则其可得到

５０

，

００５．００

份本基金

Ｃ

类份额。

认购份额的计算保留到小数点后

２

位，小数点

２

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

由基金财产承担。

（三）申购费与赎回费

１

、申购费

投资者在申购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时，收取申购费用，申购费率随申购金额增加而递减；投资者可以多

次申购本基金，申购费用按每日累计申购金额确定申购费率，以每笔申购申请单独计算费用。本基金

Ｃ

类基

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费用种类

Ａ

类基金份额

Ｃ

类基金份额

申购费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８％

０％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５％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

Ｍ

为每日累计申购金额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应在投资者申购

Ａ

类基金份额时收取，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

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相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具体赎

回费率如下表所示：

费用种类 情形 费率

Ａ

类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１％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０５％

Ｎ≥２

年

０

Ｃ

类赎回费率

Ｎ＜３０

天

０．３％

Ｎ≥３０

天

０

注：

Ｎ

为基金份额持有期限；

１

年指

３６５

天。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不低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应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

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基金管理人可以按照《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调整申购费率或收费方

式，或者调低赎回费率，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中国证

监会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四）申购份数与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１

、申购份额的计算

申购本基金的申购费用采用前端收费模式（即申购基金时缴纳申购费），投资者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

用和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数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份额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例一：某投资者投资

５

万元申购本基金的

Ａ

类基金份额，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

元，则可

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净申购金额

＝５００００／

（

１＋０．８％

）

＝４９６０３．１７

元

申购费用

＝５００００－４９６０３．１７＝３９６．８３

元

申购份额

＝４９６０３．１７／１．０５＝４７２４１．１１

份

即：投资者投资

５

万元申购本基金的

Ａ

类基金份额，假设申购当日

Ａ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

元，则其

可得到

４７２４１．１１

份

Ａ

类基金份额。

例二：某投资者投资

５

万元申购本基金的

Ｃ

类基金份额，假设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

元，则可

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净申购金额

＝５００００／

（

１＋０％

）

＝５００００

元

申购费用

＝５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

元

申购份额

＝５００００／１．０５＝４７６１９．０５

份

即：投资者投资

５

万元申购本基金的

Ｃ

类基金份额，假设申购当日

Ｃ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

元，则其

可得到

４７６１９．０５

份

Ｃ

类基金份额。

２

、赎回净额的计算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赎回本基金时缴纳赎回费，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净额为赎回金额扣减赎回费用。

其中：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赎回净额结果按照四

舍五入方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例一：某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１００００

份

Ａ

类基金份额，赎回适用费率为

０．１％

，假设赎回当日

Ａ

类基金份

额净值为

１．１４８

元，则其可得净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金额

＝１００００×１．１４８＝１１４８０

元

赎回费用

＝１１４８０×０．１％＝１１．４８

元

净赎回金额

＝１１４８０－１１．４８＝１１４６８．５２

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１００００

份

Ａ

类基金份额，假设赎回当日

Ａ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４８

元，则可得到

的净赎回金额为

１１４６８．５２

元。

例二：某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１００００

份

Ｃ

类基金份额，假设持有期大于

３０

天，则赎回适用费率为

０％

，假

设赎回当日

Ｃ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４８

元，则其可得净赎回金额为：

赎回总金额

＝１００００×１．１４８＝１１４８０

元

赎回费用

＝１１４８０×０％＝０

元

净赎回金额

＝１１４８０－０＝１１４８０．００

元

即：投资者赎回本基金

１００００

份

Ｃ

类基金份额，假设赎回当日

Ｃ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４８

元，持有期大

于

３０

天，则可得到的净赎回金额为

１１４８０．００

元。

３

、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为人民币元，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三位，小数点后第四位四舍五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内公告。 遇特殊情况，经中国证监会同意，可以适

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五）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本基金从

Ｃ

类基金资产中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４

、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８

、基金资产的资金汇划费用；

９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六）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７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７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３

、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

Ｃ

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年费率为

０．３５％

。

销售服务费计算方法如下，按

Ｃ

类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计提：

Ｈ＝Ｅ×０．３５％ ÷

当年天数

Ｈ

为

Ｃ

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Ｅ

为

Ｃ

类基金份额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经基

金托管人复核后，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

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最近可支付日支付。

４

、本条第（一）款第

４

至第

９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

当期基金费用。

（七）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本条第（一）款约定以外的其他费用，以及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

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八）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九）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１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的“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２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更新了代销机构信息。

３

、更新了“九、基金的投资”，更新了基金投资组合报告，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４

、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５

、更新了“二十一、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中有关服务提供信息。

６

、更新了“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添加了期间涉及本基金和基金管理人的相关临时公告。

上述内容仅为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摘要，投资人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

站

ｗｗｗ．ｃｃｂｆｕｎｄ．ｃｎ

。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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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自下而上的选股方法造成的行业集中度过高而引起的组合流动性下降的风险， 以及较高的组合非系统性风

险，本基金将在对行业的基本面趋势、行业整体估值水平等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股票组合进行适当的行业分布调

整。

2、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是指“基于宏观经济和证券市场运行环境的整体研究，结合内部和外部的研究支持，本基金管理人

分析判断股票和债券估值的相对吸引力，从而决定各大类资产配置比例的调整方案，进行主动的仓位控制” 。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以股票投资为主，一般情况下本基金将保持配置的基本稳定，最高可到 95%。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不作为本基金的核心策略。 但考虑到中国 A股市场现阶段仍存在较大的系统性风险，本基金在某些特定的市场状况下会进

行大类资产配置调整（股票投资的比例最低不低于 30%）。

本基金需要进行大类资产配置调整的特定市场状况主要指股票市场的整体估值水平严重地偏离了企业实际的盈利状

况和预期的成长率，出现明显的价值高估，如果不及时调整将可能给基金持有人带来潜在的资本损失的情况。

3、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以降低组合总体波动性从而改善组合风险构成为目的，自上而下，深入分析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和利率

变化趋势以及不同债券品种的收益率水平、流动性和信用风险等因素，以价值发现为基础，采取以久期管理策略为主，辅以

收益率曲线策略、收益率利差策略等，投资于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可转债、央票、短期融资券以及资产证券化产品，确定和

构造能够提供稳定收益、流动性较高的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组合，在获取较高的利息收入的同时兼顾资本利得，谋取超额收

益。

4、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其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产增值，有利于加强基金风险控制。本基金在权证投资中将

对权证标的证券的基本面进行研究，同时综合考虑权证定价模型、市场供求关系、交易制度设计等多种因素对权证进行定

价，主要运用的投资策略为：杠杆交易策略、对冲保底组合投资策略、保底套利组合投资策略、买入跨式投资策略、Delta 对冲

策略等。

（二）投资决策依据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等的有关规定；

2、投资分析团队对于宏观经济走势、宏观经济政策取向、行业增长速度等经济数据的量化分析的报告和建议；

3、投资分析团队对于企业和债券基础分析的报告和建议；

4、投资风险管理人员对于投资组合风险评估的报告和建议。

（三）投资决策机制

1、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审定基金经理的整体投资策略和原则；审定基金经理季度资产配置和调整计划；审定基金季度

投资检讨报告；决定基金禁止的投资事项等。

2、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范围内，根据基金的投资政策实施投资管理，确定具体的投资品种、数量、策略，

构建优化和调整投资组合，进行投资组合的日常分析和管理。

3、基金经理助理 /投资分析员：通过内部调研和参考外部研究报告，编写有关公司分析、行业分析、宏观分析、市场分析

的各类报告，提交基金经理，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

（四）投资程序

1、研究部、数量化投资部和交易部通过自身研究及借助外部研究机构形成有关上市公司分析、行业分析、宏观分析、市

场分析以及数据模拟的各类报告，为本基金的投资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2、投资决策委员会依据上述报告对基金的投资方向、资产配置比例等提出指导性意见。

3、基金经理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决议，参考上述报告，并结合自身对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分析判断，形成基金投资

计划。

4、交易部依据基金经理的指令，制定交易策略，统一执行证券投资组合计划，进行具体品种的交易。

5、监察部对投资组合计划的执行过程进行监控。

6、基金管理人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权根据环境变化和实际需要对上述投资程序做出调整。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60%+中信标普国债指数×40%

如果指数编制单位停止计算编制该指数或更改指数名称、或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本

基金管理人有权对此基准进行调整。业绩比较基准的变更须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

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 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并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在考虑了基金股票组合的投资标的、构建流程以及市场上各个股票指数的编制方法和历史情况

后，选定被市场广泛认同的沪深 300指数作为本基金股票组合的业绩基准；债券组合的业绩基准则采用了市场上通用的中

信标普国债指数。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主动管理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为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高风险较高收益品种，其预期风险收益水平低于股

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及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力争通过主动投资追求适度风险水平下的较高收益。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投资组合报告截止日为 2014年 9月 30日。

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2,299,044,712.51 91.84

其中：股票 2,299,044,712.51 91.84

2 固定收益投资 110,163,000.00 4.40

其中：债券 110,163,000.00 4.40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61,948,716.98 2.47

7 其他资产 32,162,550.17 1.28

8 合计 2,503,318,979.66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掘业 31,085,684.49 1.26

C 制造业 1,094,202,199.80 44.46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61,413,806.25 2.50

E 建筑业 143,170,779.81 5.82

F 批发和零售业 289,616,004.26 11.77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2,649,101.44 0.92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919,306.70 0.16

J 金融业 278,715,380.53 11.33

K 房地产业 297,241,072.20 12.08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7,249,743.85 1.11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2,702,008.96 0.52

S 综合 37,079,624.22 1.51

合计 2,299,044,712.51 93.42

3、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002037 久联发展 9,508,179 152,891,518.32 6.21

2 600048 保利地产 23,921,450 132,764,047.50 5.39

3 002310 东方园林 5,322,079 100,214,747.57 4.07

4 600153 建发股份 12,588,284 80,816,783.28 3.28

5 600705 中航资本 3,861,806 72,717,806.98 2.95

6 000417 合肥百货 9,944,707 65,833,960.34 2.68

7 000801 四川九洲 2,798,014 59,737,598.90 2.43

8 002450 康得新 1,882,036 58,568,960.32 2.38

9 600089 特变电工 5,699,859 56,827,594.23 2.31

10 600151 航天机电 5,299,974 55,702,726.74 2.26

4、 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10,163,000.00 4.48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10,163,000.00 4.48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7 可转债 - -

8 其他 - -

9 合计 110,163,000.00 4.48

5、 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140207 14国开 07 600,000 60,138,000.00 2.44

2 130243 13国开 43 500,000 50,025,000.00 2.03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也没有在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

谴责、处罚的。

2）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3）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740,958.43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27,851,666.29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518,647.33

5 应收申购款 51,278.12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32,162,550.17

4）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1 600705 中航资本 72,717,806.98 2.95 临时停牌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

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下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基金的业绩

报告截止日为 2014年 9月 30日。

1、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基金合同生效至

2007年 12月 31

日

29.46% 1.45% 18.86% 1.39% 10.60% 0.06%

2008年 -43.14% 1.81% -44.16% 1.83% 1.02% -0.02%

2009年 43.16% 1.73% 52.60% 1.23% -9.44% 0.50%

2010年 7.03% 1.40% -5.99% 0.95% 13.02% 0.45%

2011年 -31.01% 1.26% -13.97% 0.78% -17.04% 0.48%

2012年 12.01% 1.18% 6.32% 0.76% 5.69% 0.42%

2013年 8.51% 1.18% -3.75% 0.84% 12.26% 0.34%

过去 3个月 17.41% 0.96% 8.26% 0.53% 9.15% 0.43%

2、基金收益分配情况

期间 每 10份基金份额分红数（元） 备注

基金合同生效日至 2007年年底 － －

2008年 － －

2009年 － －

2010年 0.30 2010年 1月 18日实施

2011年 0.20 2011年 1月 14日实施

2012年 － －

2013年 － －

合计 0.50

3、图示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注：图示日期为 2007年 5月 29日至 2014年 9月 30日。

十三、基金的费用概览

（一）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运作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因基金的证券交易或结算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经手费、印花税、证管费、过户费、手续费、券商佣金、权证交

易的结算费及其他类似性质的费用等）；

（4）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7）基金的资金汇划费用；

（8）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2、基金运作费用的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

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1.5%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1.5%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 10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基金管理人可以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如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 3 个工作日前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2）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年费率计提。 在通常情况下，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25%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

起 10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本条第 1 款第（3）至第（8）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

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基金募集过程中所发生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从基金认购费用中列支，招募说明书、发售

公告等信息披露费用根据相关法律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列支。

4、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规模等因素协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 如降低基金管理费率、托管费率，基金管理人最迟须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 3个工作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认购费

本基金认购费率按认购金额的大小分为不同档次，最高不超过 1.0%，如下表所示：

认购金额（元） 认购费率

认购金额 <�50万 1.0%

50万≤认购金额 <�100万 0.8%

100万≤认购金额 <�200万 0.6%

200万≤认购金额 <�500万 0.4%

认购金额≥500万 1000元 /笔

认购费将用于支付募集期间会计师费、律师费、注册登记费、销售费及市场推广等支出，不计入基金资产。

2、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资产，用于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本基金采用前端

收费的形式收取申购费用，申购费率按申购金额的大小分为不同档次，最高不超过 1.5%，具体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元）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 50万 1.5%

50万≤ 申购金额 ＜100万 1.2%

100万≤ 申购金额 ＜200万 1.0%

200万≤ 申购金额 ＜500万 0.6%

申购金额 ≥500万 1000元 /笔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促销计划，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

协商一致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动范围内的投资人调低基金申购费率。

3、赎回费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其中不低于 25%的部分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等相

关手续费。 赎回费率随投资人持有本基金的时间的增加而递减，投资人持有本基金一年以内的，赎回费率为 0.5%，投资人持

有本基金一年到两年之间的赎回费率为 0.25%，投资人持有本基金两年以上的赎回费为零。

如下表所示：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持有期 <�一年 0.5%

一年≤持有期 <�两年 0.25%

持有期≥ 两年 0

4、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转换费率由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

5、投资人通过网上交易方式办理基金申购或转换，适用网上交易费率，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的具体规定。

6、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以在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调整上述费率。 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

人应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前 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调整后的上述费率还将在最新的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7、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特定地域范

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人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一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

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之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得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四）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

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1、“三、基金管理人”部分，对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相关信息作了更新。

2、“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基金托管人提供的更新内容作了相应的更新。

3、“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直销机构、代销机构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新。

4、“十、基金的投资”部分，对基金投资组合报告作了更新。

5、“十一、基金的业绩”部分，对基金投资业绩作了更新。

6、“二十三、其他应披露事项” 部分，根据前次招募说明书（更新）公布日至本次更新内容截止日的历次信息披露作了

更新。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十日

（上接B49版）

八、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国内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权证、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及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采取趋势投资策略进行总体资产配置；在行业配置、个股投资上分别实施行业轮动投资策略、核

心-卫星策略、价值投资策略、买入并持有策略，以期在承担中高风险的前提下获取尽可能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强调收益管理，实施

收益管理策略，以期在增长期及时锁定收益，制度性的减少未来可能的下跌风险，增加投资总收益。

1．总体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以股票投资为主、债券投资为辅进行积极资产配置。其中，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60%－95%；债券资产占基

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0%－35%；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本基金采取趋势投资策略进行总体资产配置，即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及其政策动态、货币金融运行状况及其政策动态、证

券市场运行状况及其政策动态等因素“自上而下”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形成对各个市场的趋势判断，在此基础上基于稳健的战略资

产配置策略和积极的战术资产配置策略，确定组合中股票、债券和货币市场工具的投资比例。

2．行业配置策略

本基金采用行业轮动投资策略进行行业配置，即紧密跟踪国家产业和行业经济运行状况及其政策动态，关注产业结构调整，通

过行业周期分析、行业特征指标分析、行业内竞争结构分析以及国际产业迁移进程分析等确定本基金各行业的投资比例，当预计某

个行业的投资收益率发生变化时，动态调整各行业的投资比例。同时，利用数量化模型优化行业组合，增强本基金行业配置效率。

本基金将重点投资于符合国家宏观经济和产业发展政策，与国民经济增长高度相关，能够适应、满足、推动消费升级及产业升

级等需要，具有垄断特征以及高附加值等行业，适时采用行业集中或者行业分散策略，获取行业超额收益，平抑宏观经济的周期性

变化对股价波动带来的影响，保持基金分红水平与净值的长期协调稳定增长。

3．个股选择策略

本基金采用核心-卫星策略，进行股票资产配置，即本基金股票资产主要投资于红利股，同时兼顾成长股的投资，以实现基金资

产的长期资本增值；本基金投资于红利股不低于基金股票资产的80％。

本基金对于红利股、成长股分别采用价值投资策略、买入并持有策略进行投资。

（1）红利股

对于红利股投资，本基金采用价值投资策略，即适时评估红利股的内在价值，并与其市场价格进行比较，投资处于合理估值范

围内的红利股。红利股是指过去两年有分红记录的上市公司。本基金将综合考察企业的历史分红记录、现有分红能力、流动性等特

征，挖掘具有长期分红潜力的红利股企业进行投资。主要考核标准包括：

① 历史分红记录良好，过去两年连续分红；

② 现金红利派息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③ 短期负债率较低，长期负债率处于合理范围以内，自由现金流良好。

（2）成长股

对于成长股的投资，本基金采用买入并持有投资策略，即通过精选具备持续成长潜力的股票进行长期投资，充分分享由于股票

市场价值不断上升所带来的收益。本基金将综合考察企业估值水平、盈利能力、管理层能力、核心竞争力等特征，选择具有持续增长

能力的企业投资。主要考核标准包括：

① 主营业务清晰，成长性良好

企业的盈利能力取决于主营业务的盈利能力。主营业务突出、成长性良好的企业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本基金将深入分析企业

的利润构成，通过对每股收益、每股收益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的定量分析，评价企业的盈利能力。

② 具备高效的管理团队，重视股东利益

企业的管理团队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资源的配置效率起着重要作用。本基金将通过实地调研、高层访谈等方式对企业管理层的

管理能力、团队氛围、是否重视股东利益、是否具有制定和调整企业发展战略的能力等特征进行定性分析。

③ 具备核心竞争优势

资源独占、技术领先、品牌优势、企业凝聚力等特质所形成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企业宝贵的无形资产，有

助于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本基金将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挖掘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本基金将密切跟踪市场变化，结合本基金收益实现情况，适时调整（1）、（2）两个层面的权重分配，以期达至最优组合绩效。

4．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债券投资将采取较为积极的策略，通过利率预测分析、收益率曲线变动分析、债券信用分析、收益率利差分析等，力求

在保证基金资产总体的安全性、流动性的基础上获取一定的稳定收益。

（1）利率预测分析

准确预测未来利率走势能为债券投资带来超额收益。当预期利率下调时，适当加大组合中长久期债券的投资比例，为债券组合

获取价差收益；当预期利率上升时，减少长久期债券的投资，降低债券组合的久期，以控制利率风险。

（2）收益率曲线变动分析

收益率曲线会随着时间、市场情况、市场主体的预期变化而改变。本基金通过预测收益率曲线形状的变化，调整债券组合内部

品种的比例获得投资收益。

（3）债券信用分析

本基金通过对债券的发行者、流动性、所处行业等因素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准确评价债券的违约概率，提早预测债券评级的

改变，捕捉价格优势或套利机会。

（4）收益率利差分析

本基金将在预测和分析同一市场不同板块之间、不同市场的同一品种之间、不同市场不同板块之间的收益率利差的基础上，采

取积极投资策略，选择适当品种，获取投资收益。

5．其他金融工具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控制投资风险和保障基金财产安全的前提下，对权证进行投资。权证投资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主要采用市场

公认的多种期权定价模型对权证进行定价，作为权证投资的价值基准；根据权证对应公司基本面的研究估值，结合权证理论价值进

行权证的趋势投资；利用权证衍生工具的特性，通过权证与证券的组合投资，来达到改善组合风险收益特征的目的，包括但不限于

杠杆交易策略、看跌保护组合策略、保护组合成本策略、获利保护策略、买入跨式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综合运用久期管理、收益率曲线、个券选择和把握市场交易机会等策略投资资产支持证券，在严格控制风险的情况

下，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选择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以期获得长期稳定收益。

本基金将在充分考虑收益性、流动性和风险特征的基础上，积极运用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以期降低组合风

险，锁定既有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

6．收益管理策略

本基金强调对收益的管理，以期在增长期及时锁定收益，制度性的减少未来可能的下跌风险，增加投资总收益。

本基金的收益管理策略分别体现在类属资产配置、股票投资、风险管理工具的运用和定期收益监控四个方面。本基金在类属资

产配置过程中重视趋势预测，及时调整组合风险水平；本基金在股票投资过程中，重视短期收益和长期资本增值的匹配；本基金采

用积极策略运用风险管理工具，对冲风险、锁定收益；本基金在运作过程中将制度性的按季监控收益实现状态，综合考虑证券市场

趋势、投资计划安排等因素，在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积极分配收益。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80％×沪深300指数＋20％×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中信全债指数的编制人中信标普指数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已将“中信全债指数” 更名为“中信标普全债指数” ，指数的编制方法

未发生变动，保持了较好的延续性和连接性。鉴于此，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对应的指数名称也做相应调整。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中高风险收益水平的股票型基金品种，其长期平均的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于2014年12月11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

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4年9月30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1

权益投资

619,621,617.05 89.94

其中：股票

619,621,617.05 89.94

2

固定收益投资

29,997,000.00 4.35

其中：债券

29,997,000.00 4.35

资产支持证券

- 0.00

3

贵金属投资

- 0.00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0.00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0.00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0.00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33,610,386.30 4.88

7

其他资产

5,660,733.85 0.82

8

合计

688,889,737.20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A

农、林、牧、渔业

111,863.95 0.02

B

采矿业

- 0.00

C

制造业

441,825,962.65 64.57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0.00

E

建筑业

33,287,887.36 4.87

F

批发和零售业

8,060.00 0.00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0.00

H

住宿和餐饮业

- 0.00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33,059,702.70 4.83

J

金融业

57,061,152.04 8.34

K

房地产业

53,958,690.36 7.89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123.04 0.00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0.00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98,174.95 0.04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0.00

P

教育

- 0.00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0.00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0.00

S

综合

- 0.00

合计

619,621,617.05 90.56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002271

东方雨虹

2,055,806 54,725,555.72 8.00

2 002475

立讯精密

1,669,799 54,685,917.25 7.99

3 002508

老板电器

1,758,566 52,721,808.68 7.71

4 600309

万华化学

2,924,159 50,617,192.29 7.40

5 000333

美的集团

2,069,855 41,169,415.95 6.02

6 601318

中国平安

919,738 38,021,968.92 5.56

7 600742

一汽富维

1,306,310 36,132,534.60 5.28

8 000002

万 科

Ａ 3,930,122 36,078,519.96 5.27

9 002081

金 螳 螂

1,718,528 33,287,887.36 4.87

10 300303

聚飞光电

1,079,939 21,955,159.87 3.21

4．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国家债券

- 0.00

2

央行票据

- 0.00

3

金融债券

29,997,000.00 4.38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29,997,000.00 4.38

4

企业债券

- 0.00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0.00

6

中期票据

- 0.00

7

可转债

- 0.00

8

其他

- 0.00

9

合计

29,997,000.00 4.38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1 140357 14

进出

57 300,000 29,997,000.00 4.38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股指期货。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根据中国平安股票发行主体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21日和2013年10月14日发布的公告，该上市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行政

处罚和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平安证券给予警告并没收其在万福生科（湖南）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万福生科” ）发行上市项目中的业务收入人民币 2,555�万元，并处以人民币 5,110�万元的罚款，暂停其保荐机构资格 3�个月。

在上述公告公布后，本基金管理人对该上市公司进行了进一步了解和分析，认为上述处罚不会对中国平安的投资价值构成实

质性负面影响，因此本基金管理人对其投资判断未发生改变。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3）基金的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92,734.79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5,212,345.95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79,854.49

5

应收申购款

175,798.62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5,660,733.85

（4）报告期末基金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6）由于四舍五入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十三、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

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2008年11月26日）至2014年3月31日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08.11.26

—

2008.12.31 0.4% 0.05% -0.61% 1.82% 1.01% -1.77%

2009.1.1

—

2009.12.31 91.23% 1.81% 73.37% 1.65% 17.86% 0.16%

2010.1.1－2010.12.31 12.04% 1.32% -9.34% 1.27% 21.38% 0.05%

2011.1.1－2011.12.31 -26.97% 1.19% -19.71% 1.04% -7.26% 0.15%

2012.01.01－2012.12.31 2.02% 1.13% 7.18% 1.02% -5.16% 0.11%

2013. 1. 1－2013. 12.31 24.19% 1.19% -5.49% 1.12% 29.68% 0.07%

2014.1.1－2014.9.30 7.02% 0.99% 5.42% 0.80% 1.60% 0.19%

2008.11.26－2014.9.30 112.99% 1.30% 33.92% 1.21% 79.07% 0.09%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的比较（2008年11月26日至2014年9月30

日）

注：按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为建仓期。截至报告期末，本基金的各项投资比例已达到基金合同

中规定的各项比例。

十四、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基金费用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7）基金银行汇划费用；

（8）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2．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1.50%年费率计提，即本基金的年管理费率为1.50%。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对于已确认的管理费，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从基金资产中

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基金资产净值的0.25%年费率计提，即本基金的年托管费率为0.25%。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对于已确认的托管费，由基金托管人于次月前5个工作日内，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从基金资产中

一次性支取。

（3）本条第1款第（3）至第（8）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当期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申购与赎回的费用

本基金目前开通前端收费模式，将来根据市场发展状况和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可能增加新的收费模式，也可能相应增

加新的基金份额种类，并可能需计算新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增加新的收费模式，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监管机构的规定，履

行适当的程序，并及时公告。新的收费模式的具体业务规则，请见有关公告、通知。

（1）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客户服务等各项费用。

申购金额

M

申购费率

M＜50

万

1.50%

50

万

≤M＜200

万

1.00%

200

万

≤M＜500

万

0.60%

M≥500

万 每笔

1000

元

基金申购份额的计算：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T日基金份额净值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

财产所有。

（2）赎回费用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在扣除手续费后，余额不低于赎回费总额

25％的部分，应当归入基金财产。

持有基金时间

T

赎回费率

T＜1

年

0.50%

1

年

≤T＜2

年

0.25%

T≥2

年

0

基金净赎回金额的计算：

赎回总额＝赎回份数×T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赎回总额×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总额－赎回费用

赎回总额、净赎回金额的计算以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误差产生的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产生的收益归基金

财产所有。

（3）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T日基金份额净值=T日基金资产净值 /� T日基金份额总数

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T+1日公告。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基金转换费用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提供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

的转换服务。基金转换可以收取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制定并公告。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

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

支，其他具体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四）费率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等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改变收费模式。调高基金管

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获得监管机构的豁免、基金合同或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或在不提高整体费率水平的情况下改变收费模式，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若将来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许可本基金或本类型的基金采取持续性销售服务费模式，则本基金可以依法引入持续性销售服务

费收费模式；若引入该类收费模式没有增加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费用负担，则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法律法规或监管机

构另有规定的除外。

基金管理人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2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五）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2014年7月11日公布的《大成策略回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

招募说明书（2014年第1期）》进行了更新，并根据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进行了内容补充和更新，主要更新的

内容如下：

1．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2．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3．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 部分。

4．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九、基金的投资”部分。

5．根据最新数据，更新了“十、基金的业绩”部分。

6．根据最新公告，更新了“二十三、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

7．根据最新情况，更新了“二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十日


